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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0 年度「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發展」整合型計畫徵求公告

一、計畫緣由
台灣原住民社會歷經外在政經結構變革，原有的部落組織與組成隨之

產生種種變化。從半個世紀前台灣經濟傾向出口導向開始，原居地人口大
量外移、既有的生計經濟結構及生活形態也明顯改變。隨後的全球化趨勢、
引進外勞等政策進一步影響原住民勞工在都會區的工作機會，而原住民族
自覺運動、各項鼓勵優惠政策、原住民基本法之制定等鉅觀因素，則部分
促進原住民部落社會的發展。原住民的「部落社會」(包括原居地的部落與
都市移居地的社區)如何因應這些外在結構變遷，既有的文化特色、社會政
治組織、生計經濟、生活型態如何重新形構，都成為分析台灣原住民社會
現況的關鍵議題，也是了解當代台灣社會的重要層面之一。本項公開徵求
鼓勵學者以下列議題為主要出發點，從各項人文及社會科學觀點構思研究
計畫，多方剖析原住民社會之現況及發展。

二、研究範疇與議題

主題一、族語保存現況與發展
台灣原住民的南島語言具有兩大特點：(一)語言最紛歧，彼此的差異最

大，(二)保存最多古語的特徵。南島語言在原住民的發展史上具有極關鍵地
位，卻面臨消失的危機，不易傳承給下一代。如何維護、保存和發展這些
語言便成為當前重要課題。本項徵求計畫鼓勵探討以下議題：每一個族群
或每一個部落到底還有多少人真正會使用族語？如何促使族人有族群存亡
的危機意識，進而重視族語的保存與維護工作？族語要如何維護和發展才
最有效？學校、家庭、社區、教會各應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

主題二、部落治理與現代國家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5 年頒布『台灣原住民族基本法』，釐定

未來原住民地區行政管理，將以地方自治及部落會議之架構，逐漸取代現
有之鄉鎮地方政府及民選代議士體制。此一部落治理模式，是否能實際運
作，引發許多討論。如部落會議的形式，對台灣不同的民族是否會有不同
的影響？內部階序分明的排灣與魯凱族，對部落會議及地方自治的運作，
是否與強調個體平權的泰雅、太魯閣、賽德克等族不同？此一自治模式，
又如何涵蓋住居於台灣都會的原住民？部落會議強調傳統部落『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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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這對沒有『頭目』的民族，該如何應對？此外在強調公民民主參
政的現代台灣社會，要提倡世襲頭目的重要性，該如何說明其正當性？面
臨天災頻生的原住民部落，外界的非政府組織(NGO)及宗教團體均曾扮演關
鍵性重要角色，協助部落抗災與再生。此兩者在未來原住民部落治理上，
又可能扮演何種角色？

主題三、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
面對全球化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大幅擴張，當代許多原住民部

落/社群以傳統文化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軸。在此趨勢下，推動文化產業
作為部落發展的特色，不僅可以檢視傳統文化如何延續、傳承、與創新，
以作為部落與原住民社群認同建構的機制，亦可由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推動
過程中，探討部落如何自主發展，其運作機制為何、國家政策、資本主義
與部落文化如何互動、以及其所面臨的困難等問題。可探討的文化產業包
括：原住民藝術家、傳統工藝品、歌唱與舞蹈文化展演、觀光產業、有機
農業、美食文化等。

主題四、部落生活與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代表國家對人民基本社會權益的保障，但在標準化與理性化

的政策操作背後往往無法兼顧原住民族的文化差異性，形成政策目標與部
落生活之間的落差。本主題將以部落在地日常生活經驗為出發，檢視目前
國家各種社會政策（如住宅、兒童托育、長期照顧、家庭暴力、身心障礙
福利、社會救助、就業輔導、土地、生態環保等等）在部落實施的經驗，
作為思考當前國家政策涵納多元文化與原住民自治的基礎。

主題五、部落社區與社會連結
原住民傳統的部落居住型態在半個世紀來歷經種種變化，既有的社會

連結也以不同面貎呈現。原住民大幅遷居都市地區後，有一部分在同一地
區聚居，其他則分散各地。原居地部落及社區對外的連結，則透過政治、
經濟、宗教、社會不同領域益形熱絡。與外界社會的社會連結，隨著原居
地的地理位置、居民生計就業型態及鄰近地區的經濟活動、不同族群互動
的歷史、居民外移或回流的規模等因素，而有明顯變異。部落社區居民之
間的網絡聯繫，又和外界的社會連結息息相關。本項主題以社會科學的核
心概念(例如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等)為基礎，探討部落或社區居民的社會連
結如何反映居住型態的內外在變化，不同的社會連結型態與社區運作或居
民的生活福祉又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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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原住民知識典範
傳統的原住民研究容易將原住民族當作科學知識的客體，但是從過去

三十年質量性方法的論戰，延伸至目前社會科學多元知識典範的確立，從
事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術工作已經到了反身檢視學術實踐的時候，並審慎思
考如何以原住民作為知識生產的主體。本主題邀請學者探討原住民族學術
研究過程中的種種議題。相關題目包括：相較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典範，台
灣原住民族的知識生產典範是什麼？學術工作者如何在科學典範與原住民
族知識典範之間取得平衡？從事原住民部落研究時，研究者如何處理田野
關係與相關倫理議題？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該如何面對與處理原漢
關係的不平等，使得知識的生產有益於原住民族的發展？研究過程中如何
落實原住民部落的參與？原住民部落如何看待研究？被研究的經驗為何？
對學術研究的啟發為何？

三、計畫申請
(一)本公告僅徵求整合型研究計畫，個別型研究計畫請勿提出；前項所稱

整合型研究計畫，包含一個描述總體研究構想與架構的總計畫，以及
至少三項子計畫，並至少有三位學者參與研究，總計畫主持人必須主
持一項子計畫；補助項目(含研究主持費)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資格
總計畫與子計畫之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資格必須符合本會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

(三)申請方式及文件：
研究計畫書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線上申請方式之規
定辦理。申請作業時，請於人文處學門代碼一欄中勾選「H46 原住民
部落與社會發展」。

(四)計畫執行期間：
本計畫自民國 100 年 11 月至 101 年 1 月期間開始執行（視年度預算
經費狀況而定)，至多三年。

(五)申請時間：
總計畫及各子計畫主持人分別至本會網站製作及傳送研究計畫書，並
由其任職機構彙整並造具申請名冊 1 式 2 份，於公告之截止收件日前
函送本會，逾期未送達者，不予受理。

(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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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查方式：採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審查。
2.審查重點：包括整合之必要性（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各子

計畫間之相關性及整合程度）與人力配合度（總計畫主持人之協調
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作協和性）、資源之整合
(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構
想等)，及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畫能力、計畫主題之重要性
與創新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及經
費與人力之合理性等。

(七)本計畫為主動規劃推動案，不受人文處執行 2 件計畫之規定限制，
惟曾獲本會傑出研究獎者，始可補助第 3 件計畫。

四、計畫核定通知、簽約、撥款與經費報銷、期中進度報告與計畫完成後
之成果完整報告之繳交等，均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
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重點計畫經費係專款專用，未獲補助案件恕不受理申覆。

六、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於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
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七、其餘未盡事宜，請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以上如有任何不清楚或疑問的地方，請洽人文處承辦人員秦志平小姐
（電話：02-2737-7942；email：jpchyn@nsc.gov.tw）


